惩戒应该从教育的本质切入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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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因写关于惩戒方面的毕业论文，而访谈了我。就此我谈了对惩戒的认知。
1.惩戒其实是一个双面性的，对于有的学生来说，惩戒是有效果的；但是对于有的学生而言，惩戒可能会适得其反，一定要视情况而定。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就是惩戒的目的，它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，它是通过惩戒这种形式和手段来促进学生改正他犯的错误。有些学生你跟他讲了道理，他明白了，他也知道改正，你如果说再去为了惩戒而惩戒的话，会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。
2.从制度层面上讲，惩戒是必须要有的。如果对某些行为做了惩戒规定， 所有人只要犯了这一个错误的话，他都应该接受相应的这种惩戒。比如说你迟到了，制度规定每个人迟到一分钟，就要站在门外或者站在后面听课5分钟，你迟到了一分钟你都得站。不能因为说我知道我迟到了，我以后不再迟到了，我就不接受这个惩罚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制度规定的这种惩戒，如果学生做错了，必须接受相应的惩戒，必须承担这种责任，承担这种后果。
3.如果有些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，但是是约定俗成的，那么你要视情况而定。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惩戒有必要你就去做，你觉得这个没有必要的话，那就可以不做，这就是一种人治。从制度上面讲，惩戒是必须要有，但是有时候临时性的或者是因为学生教育需要某种手段来惩戒的话，那就要区别对待。所以在教育方面，不能用“要做就必须得怎么样做”这种一刀切的裁决方式来说，他有一个教育的这种规律，因人而异，不能够全部一刀切。
4.惩戒它有个度，你过了不行，你没有达到目的也不行。因此，老师在实施惩戒的时候，一定要斟酌一下，不要说自己做不到学生也做不到的这种惩戒。惩戒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，特别要注意不能够伤到学生的自尊，人格尊严等，不能让他身心健康受损。
5.你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，你的目的是让他改正，只要达到改善的效果，惩戒可以用可以不用，但是在制度层面上就都要有，这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。

